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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7〕497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7年房屋建筑工程勘察现场质量专项

检查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工程勘察质量检查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大我区勘察质量监管力度，规范勘察市场秩序和企业行为，我局决定近期开展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勘察现场质量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时间及检查方式

（一）检查时间

2017年8月上旬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
委托有关勘察单位对受检项目进行钻孔验证，受检项目在送审施工图审查机构的项目中随机抽取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已进行勘察文件前置审查但尚未开工的项目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抽查项目钻探、取样、测试等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。     

四、检查结果和处理方式

对检查中发现违反标准强制性条文的工程项目，下发整改通知书，通报相关检查结果并上报市住建管理局。各责任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限期进行整改，同时将检查发现的违反“强条”问题作为相关责任单位的不良记录计入诚信手册，并按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》等规定进行处理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受检项目的建设、勘察单位应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，安排专人跟进落实。

（二）受检项目的建设、勘察单位应全面配合我局委托的勘察单位开展现场勘察钻孔工作，并提供全套勘察资料（包括勘察原始记录等）。

（三）受委托的勘察钻孔验证单位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相关规范性文件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为准绳，严格、公正地进行钻孔验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7年7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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